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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註冊條例》 (第 529 章 )附表 2  

有關容許獸醫學生進行臨床實習的修訂建議的  

公眾諮詢結果報告  

   

 

背景  

 

現行《獸醫註冊條例》（第 5 2 9 章）（“《條例》”）附表 2 的

豁免條款只容許非註冊獸醫人士進行某些獸醫外科學作為。隨著香港

城市大學成立獸醫學院，《條例》目前的豁免涵蓋範圍需要擴大，以

容許獸醫學生在適當的監督下進行更多種類的獸醫外科學作為。否

則，本地獸醫學生無法接受課程要求的所有有關獸醫外科學作為的培

訓。  

 

2 .  為此，我們於 2 0 2 0 年 1 1 月 2 3 日至 2 0 2 1 年 1 月 2 2 日期間就

《條例》附表 2 的修訂建議進行了公眾諮詢。   

 

3 .  有關建議方案撮錄如下：  

 

a )  在《條例》附表  2  增訂一項新條文，容許在本港或香港獸醫

管理局 (管理局 )認可的獸醫學校、學院或機構修讀全日制獸

醫課程的任何人士，在註冊獸醫的直接持續監督下進行獸醫

外科學作為，以符合該獸醫課程中的部分培訓要求。  

 

b )  管理局應在《註冊獸醫實務守則》（“《實務守則》”）中

訂明－ ( a )  在獸醫學生為動物作出任何獲豁免的獸醫作為之

前，必須徵求動物主人的同意；以及 ( b )  註冊獸醫須就接受

其直接持續監督的人士所進行的獸醫作為負全責。  

 

 

有關詳情，請參閱諮詢文件的正文。   

 

  

https://www.fhb.gov.hk/download/press_and_publications/consultation/201100_f_schedule_2/c_consultation_doc_schedule_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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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活動  

 

4 .  我們於 2 0 2 0 年 1 1 月 2 3 日在香港政府一站通 ( w w w . g o v . h k )、  

食物及衞生局 (食衞局 )及漁農自然護理署 (漁護署 )網頁等主要入門網

站發出新聞稿，以展開諮詢工作，向市民介紹建議方案及解釋諮詢文

件。  

 

5 .  我們向超過 1 , 2 0 0 名持份者發出信件及電郵，邀請他們提出意

見，當中包括本港所有註冊獸醫、動物福利機構及動物相關協會、獸

醫學會、禽畜和農戶組織、開辦與動物相關課程的大學、消費者委員

會以及漁護署轄下的相關委員會，包括狗隻及貓隻分類委員會、《狂

犬病條例》上訴委員團、漁農業諮詢委員會、動物福利諮詢小組及獸

醫管理局。  

 

6 .  我們邀請回應者以意見表格 (附件 )發表意見，亦同時接受回應

者以其他方式提出意見。建議方案、意見表格及相關文件亦可於食衞

局及漁護署的網站下載。  

 

 

收到的意見  

 

7 .  我們合共收到 6 6 份意見書，當中約一半來自本港的註冊獸醫，

其餘來自大學、動物福利機構、政黨、其他組織及個別人士。與建議

相關的主要意見在以下闡述。  

 

有關《條例》 (第 5 2 9 章 )附表 2 的修訂建議  

 

8 .  所有回應者均同意有需要作出擬議修訂，以容許本地獸醫學生

接受其課程所要求的臨床獸醫外科學作為的培訓，並對有關修訂普遍

表達支持。部分回應者特別指出獸醫學生在畢業前接受臨床實習培訓

的重要性，本地做法與國際水平看齊且獲認證的需要，以及修訂建議

對本港獸醫專業整體發展的重要性。  

 

9 .  除了認同獸醫學生為培訓目的進行獸醫外科作為的合法需要，

他們亦認同我們保障動物福利、獸醫服務使用者利益以及公眾健康的

政策目的，並支持我們就此在諮詢文件提出，獸醫學生必須在註冊獸

醫的直接持續監督下進行獸醫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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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  考慮到日後會不時出現新開發的技術，而在法例列出獲豁免作

為的做法有可能會剝奪獸醫學生學習、實習及掌握獸醫界最新發展的

機會，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建議不以清單形式限制獸醫學生獲豁免在適

當監督下進行的獸醫外科學作為。雖然有個別回應者建議以清單形式

限制有關獲豁免作為，以確保該些作為與課程內容相關，大部分回應

者支持我們在諮詢文件中建議的做法。另外，有回應者建議只容許某

些獸醫學生接受臨床實習培訓，例如正修讀高年級課程的學生。我們

認為諮詢文件的建議已充分照顧到這些關注，因為建議規定只有獸醫

學生進行其獸醫課程中與學習或評核相關的必要獸醫作為才獲豁免，

故可確保獲豁免作為是與課程內容有關。  

 

有關《實務守則》的修訂建議  

 

1 1 .  至於有關徵求動物主人同意的規定，大部分回應者表示支持，

只有兩位回應者持不同意見，認為該規定會窒礙學生取得培訓機會或

引致不必要的訴訟。事實上，在其他司法管轄區的慣常做法，是負責

監督的獸醫會在療程開始前告知動物主人將會有學生參與並徵求其同

意。  

 

1 2 .  就監督的程度而言，大部分回應者認為要求獸醫學生在作出建

議涵蓋的獸醫作為時必須接受註冊獸醫最高程度監督的建議合理。由

於這些作為（如注射鎮靜劑或施行麻醉）的性質可能更具侵入性，回

應者認為建議可確保施行程序的水平，並可保障動物福利和顧客的利

益。  

 

1 3 .  就上述建議，我們將會邀請獸醫管理局進行對《實務守則》的

修訂。  

 

其他與建議相關的意見  

 

1 4 .  數位回應者認為負責監督獸醫學生的獸醫應符合一些資歷要求

或條件，例如年資、較高或額外學歷資格等。另一方面，有些回應者

認為所有註冊獸醫均已取得管理局所認可的專業資格，故無須就負責

監督的獸醫再訂立任何資歷要求，而施加額外要求則有機會將優秀導

師拒諸門外。另外，有數位回應者建議用作培訓的診所或設施須符合

一些與器材和操作水平有關的要求。  

 



 

4 

1 5 .  就應否對負責監督的獸醫施加資歷要求或條件，回應者表達了

不同的意見。就此，我們了解由於學生的實習培訓質素會影響獸醫課

程的聲譽和專業認證，相關獸醫學校會採取適當的評選準則為其學生

揀選參與提供實習培訓的獸醫和診所。  

 

1 6 .  數位回應者建議管理局應向獸醫提供指引，以協助他們確認實

習學生是否正修讀管理局認可的合適獸醫學校所提供的全日制獸醫課

程。在我們的建議下，只有在本港或管理局認可的獸醫學校、學院或

機構修讀全日制獸醫課程的學生才獲豁免。有關課程須獲得專業認

證，故亦須確保學生在接受臨床實習培訓前已達合適的能力水平。至

於是否需要提供更詳細指引，我們會將有關建議轉交管理局考慮。  

 

 

其他意見  

 

1 7 .  除諮詢文件中提出的建議方案外，個別回應者要求檢討附表二

有關豁免若干組別人士的獸醫作為的其他條文。建議及意見包括擴大

附表二的豁免範圍，以涵蓋愛護動物協會督察、可能需人道處理研究

動物的大學研究人員，以及可能不符合管理局註冊資格的獸醫。此

外，有回應者亦建議檢討主人對其寵物所進行的獲豁免程序及農民對

禽畜所進行的獲豁免程序，以及修飾或修訂附表二中部分字眼。由於

上述豁免內容為數年前訂定，目前運作良好；再者相關意見與是次修

例的目的無關，我們會待日後視乎需要檢視其他的豁免範圍。  

 

 

 

 

食物及衞生局  

漁農自然護理署  

2 0 2 1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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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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